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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事項 

議案 5：授權公司董事會有權委任任何人士填補董事會臨時空缺或增任為董

事，其任期至本公司下一次股東大會完結時為止。投票總數為 974,445,237，贊

成票數為 934,785,848，占投票總數比例為 95.93%；反對票數為 35,721,389，占

投票總數比例為 3.67%。 

議案 6：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公司聘任核數師事項及授權公司董事會厘定其

酬金。投票總數為 974,445,237，贊成票數為 951,523,237，占投票總數比例為

97.65%；反對票數為 2,024,000，占投票總數比例為 0.21%。 

議案 7：公司章程修改（公司更名事項）：將《公司章程》第二條“公司的

註冊中文名稱：哈爾濱動力設備股份有限公司，英文名稱：HARBIN POWER 

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（ 縮 寫 為 “HPEC” ） ” 修 改 為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公司章程》第二條“公司的註冊中文名稱：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，英文名

稱：HARBIN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”。投票總數為 974,445,237，贊

成票數為 970,507,237，占投票總數比例為 99.60%；反對票數為 0，占投票總數

比例為 0%。 

議案 8：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在遵守有關法律、法規的前提下，在董事會認為

適當時機，一次或分多次配發面值總額不超過等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本公司已發

行股份面值總額的 20％的 H 股或 A 股新股。授權有效期為本決議案通過日起 12

個月或至股東大會通過特別決議撤銷或更改本決議案時為止。如果上述配發新

股決議案被通過並得以實施，授權董事會對本公司的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五條、

第十六條有關內容進行必要的修改，以反映公司股本結構和註冊資本由於配發

新股所發生的變動。投票總數為 974,445,237，贊成票數為 781,577,926，占投票

總數比例為 80.21%；反對票數為 192,867,311，占投票總數比例為 19.7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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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哈爾濱，2011 年 5 月 13 日 
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宮晶堃先生、鄒磊先生、段洪義先生、吳

偉章先生、商中福先生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孫昌基先生、賈成炳先生、李荷君

女士、于渤先生、劉登清先生。 
 


